
7月签合同竟约定5月份就该做的事？
房产合同备注条款疑现悖论 双方卡在3万余违约金

就因在房屋出售合同上一备注
条款争执不下，市民陈先生与开发
商上海浙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房子
交付问题僵持了近3年，至今未解
决，于是向与本报合作的市民信箱

“ 市民热线”反映。据悉，此备注条
款被陈先生怀疑为逆时约定，7月签
的合同需履行当年5月份的责任，导
致其被开发商要求付3万余元违约
金。有律师就认为，开发商此款为悖
论，应当无效。

本报见习记者 俞韡岭

备注条款为悖论

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徐游律师认
为，甲方在限制乙方行为时应作明
显的提示，但格式合同上备注条款
字体明显比其他字体小，显然有开
发商自己的理由。此外，徐律师认
为，该约定的确是合同上的悖论，有
加重消费者承担的责任应无效。至
于陈先生对于开发商暗箱操作、修
改格式合同的猜疑，徐律师给出了
这样的说法：“ 7月12日签5月17日前
应当完成的事情，这在现实情况下
是无法操作的，会有人明知自己签
了就违约，还继续签合同的么？”

但徐律师坦言，虽然陈先生将
房款已付，但因小产证在开发商手
里，陈先生维权有一定难度。徐律师
还是建议买卖双方友好协商，并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 双方可以先认定
该备注条款无效，然后重新商谈金
额；开发商或将违约日期从7月12日
始算，再谈交付违约金一事。”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健身会
籍卡要死了才能退吗？日前，市民蒋
女士致电本报“ 老罗帮你忙”互动
维权热线时称，她到威尔士世纪公
园店退卡时，对方说要她死了后才
能退。威尔士总部有关负责人则介
绍，死后退卡确实是退卡的一种条
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双方存在一
定误会。接下来将尽力与蒋女士保
持沟通，促使投诉圆满解决。

市民投诉
游泳池内死人后退卡
健身店说死后才能退

蒋女士说，去年10月初，她与丈
夫路过威尔士世纪公园店时，遇到了
该店的会籍顾问，随后便双双走进该
店察看。在该店内，一番讨价还价后，
他们与会籍顾问达成了办理两张会
籍卡的初步意向，每人每年2600元，
不过，他们的意向并不是很坚决。

就在此时，会籍顾问说另有一
个姓朱（ 音）的孩子也准备办会籍

卡，由于他们没有孩子，可以考虑让
他们与这个姓朱的孩子组成一个

“ 临时家庭”，办家庭卡，他们两人
加在一起也只要付4100元。蒋女士
同意了，由于她与丈夫两人没有一
个人姓朱，蒋女士又按对方要求将
自己的的姓氏改为“ 朱”，填在会籍
合同上，店方后来给她的会籍卡上，
她的姓氏也变成了“ 朱”。由于工作
忙等原因，他们只在办卡后第一个
月才多次前往该店健身。

今年6月，他们准备再次前往健
身时，偶然听说该店游泳池曾发生
了死人事故，随即要求退卡。但是，
店方并不同意，店方给了他们两种
方案：第一是延长他们的会籍卡使
用时间；第二是帮他们转卡，但每人
需支付800元的“ 转卡费”。

蒋女士说，在他们的夏天健身
计划中，游泳原本是必不可少的项
目，由于该店游泳池内已死过人，他
们不敢再去游了，只好退卡。但是，
几经交涉，店方仍没有同意。交涉

中，店方有关工作人员甚至称除非
持卡人死了才能退卡。“ 我们两个
人，一个个还是大活人呀，就说要我
们死了才能退卡，难道要我们像那
位在游泳池里的会员一样死了才能
退吗？”蒋女士说，店方的这句话让
他们觉得很不吉利，也进一步让他
们坚持退卡的决心。交涉至今年10
月，对方则以他们的会籍卡过期为
由不予理睬。

商家回复
死人非退卡唯一条件
愿为会员妥善解决

12月11日下午，记者随蒋女士
夫妇二人前往威尔士世纪公园店，
在记者没有亮明身份前，面对蒋女
士夫妇的退卡要求，店方多位现场
工作人员都以他们的会籍卡过期为
由表示不能退卡。当记者亮明身份
后，店方则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接
待他们。不过，由于当天是星期天，
有关具体负责人不上班，采访难以

继续进行下去。
之后，威尔士总部有关部门负

责人告诉记者，对于蒋女士夫妇二
人的投诉，单位高度重视，立即进行
了调查。调查下来，世纪公园店游泳
池内死人之事后，公司专门作出过
决定，要求因该事引起会员转卡的，
不收取一分钱转卡费。

至于蒋女士所述世纪公园店有
关工作人员当时“ 除非持卡人死了
后才能退卡” 一说让他们很为生气
一事，威尔士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这是双方沟通中引起的一个误
会。根据公司规定，持卡人死亡只是
退卡的一个条件之一，除了这种情况
外，持卡人如果患了某些不适合健身
的病情，也可以视情节退卡。误会的
引起，与当初的沟通环境有关，也可
能与相关工作人员表达不到位有关。
而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投诉和问
题，而不是纠缠于过去的不愉快事情
上面，接下来，将与蒋女士夫妇好好
沟通，妥善解决他们的投诉。

健身会籍卡死后才能退？ 会所：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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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木门合格率
不到三成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前天，上
海市消保委发布今年第11期《 比较试
验》，通报室内木质门商品比较试验
结果，结果显示，过半木质门不合格，
合格率只有4成多。而实木门的合格
率更低———不到3成！

上海市消保委介绍，自今年7月开
始，消保委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
身份从本市大型建材商场、超市中随
机订做购买了19件木质门作样口进行
比较试验，经检测，符合标准的8件，不
符合标准的11件，符合率仅为42.1%。

其中7件实木门样品中，有5件不
符合标准，符合率为28.6!；11件实木
复合门样品中，有6件不符合标准，符
合率为45.5!；1件木质复合门符合标
准要求。

卖蜂蜜标疗效
五福团被罚3010元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昨日，上
海市工商局官方微博“ 上海工商”公
布：五福团卖蜂蜜宣传药用价值，还
虚标购买人数，被罚3010元。

据了解，“ 五福团” 网站由上海
蓝旗鸾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1
年5月10日设立，主要从事团购网站
服务的经营活动。

执法人员发现，该网站“ 往期团
购”网页的2011年8月24日链接网页中
这样写：“ 彝乡蜜坊老巢蜜⋯⋯巢蜜，
俗称‘ 蜂窝’，是经蜜蜂酿制成熟并封
上蜡盖的蜜脾，由蜂巢和蜂蜜两部分
组成的一种成熟蜜，也称“ 封盖蜜”，
它的营养成份和活性物质比普通蜂蜜
要高得多；老巢蜜主要用于治疗慢性
鼻炎、慢性副鼻窦炎、过敏性鼻炎，还
用于急性传染性肝炎、慢性肝炎。”

这个团购网2011年9月6日的链
接网页中还标注了如下内容：“ 真正
的野生蜂蜜！⋯⋯彝乡蜜坊野桂花蜜

（ 500g）⋯⋯是具有中药效果的上等
贵族蜂蜜⋯⋯”等。当事人在上述网
页上宣传的内容出现与药品相混淆
的用语，直接地宣传治疗作用。

同时，执法人员发现该网站在上
述2011年8月24日链接网页中写有

“ 彝乡蜜坊老巢蜜团购成功共有143
人购买”和2011年9月6日链接网页中
写有“ 彝乡蜜坊野桂花蜜团购成功
共有77人购买”等字样。而经过调查
实际情况是至今只有一名消费者于
2011年9月10日以28元的价格通过其
团购网站购买了一份彝乡蜜坊野桂
花蜜（ 500g）。

》律师说法

房屋买卖合同附件备注款
竟为逆时规定？

2008年，陈先生看中了金山豪
庭小区3026室与3028室两套商用两
住房，于是分别以妻子与大儿子和
妻子与小儿子的名义在2008年4月
17日与开发商签订了两份付款协议

（ 商铺）。协议中双方约定，于2008
年5月8日前签订《 上海市商品房预
售合同》并办理贷款手续。

陈先生说，开发商5月8日前并
未与其签订预售合同，而是拖至7月
12日直接与他签订了两份《 上海市
商品房出售合同》，但就是在买卖合
同“ 附件一”中的备注款，使得陈先
生至今未拿到属于自己的房屋。

记者看到，备注中写道：乙方
（ 陈先生）向甲方（ 开发商）指定的

银行申请商业贷款计人民币6.2万
元，如由于乙方原因导致贷款手续
未能按时进行或贷款余额不足，乙
方同意将剩余房款于2008年5月17
日前付清，否则视为乙方不能履行
本合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陈先生说：“ 在当初看合同时我
并未看到此备注，因此同意签字，当
时销售打印后我直接签字了，直到开
发商要我付违约金时我才看到。”陈
先生认为，该条款是陷阱。“ 备注与
同页上方的字体相比明显变小，说明
是开发商后来添加的，目的就是为了
谋利，以为可以看行情办事，如房价
涨就不卖，不涨或掉价就卖掉。”

更让陈先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买卖合同7月才签，开发商却要求5月

17日付清所有房款，否则得支付违约
金。“ 我咨询过很多律师，多数人认
为7月12日后才是买卖关系和债权债
务的形成，5月根本不存在。”

3万余元违约金付不付？
买卖两方表态大相径庭

记者从陈先生提供的《 商铺交
接通知书》上获悉，开发商销售部与
陈先生于2009年1月7日签署了交接
协议，但前者同时在该通知书最下
方手写了一条“ 10、违约金：235天
X132.6元=31161元”的字样。这样的
数据如何得出的？据陈先生解释，开
发商是从2008年5月17日至2009年1
月7日计算得出236天的违约事件，
再按照日付总房价款万分之一的条
件计算得出他需付三万余元违约
金。对此，开发商委托代理人洪女士
直言，陈先生如不付违约金，就无法
拿到房子，即使如今两套房子的小
产证已经在售楼部。

据悉，近3年来，陈先生曾找过
开发商及金山豪庭售楼部、金山区
工商管理局、有关媒体等，要求开发
商交付房屋但至今未果。“ 他们就抓

住一点，除非我交违约金，否则就不
交房”，陈先生说，“ 如今我两套房
子的钱都已经给他们了，但他们硬
咬出违约金不放。”

对于必须要从2008年5月17日
起而非7月12日起向陈先生收取违
约金的理由，洪女士解释说，2008年5
月13日前，陈先生曾拒绝贷商业贷
款，但随后也没在5月17日前付掉现
金，故这样计算。“ 陈先生拒绝付商业
贷款符合‘ 由于乙方原因导致贷款手
续未能按时进行’，因此他必须在5月
17日前付掉全部现金，但他也没付”，
洪女士说，“ 他不想贷款估计有可能
是利息的问题，想少付点钱。”

对此，陈先生反驳道：“ 7月合同
约定是商业贷款，甲方银行寄来的
贷款情况表也表明在签署买卖合同
后第10天才开始贷款，说明贷款也
是7月份的事情，不能以我5月不肯
贷款作为支付违约金的理由。”此
外，陈先生还对开发商并未与他签
预售合同提出异议：“ 他们拖到7月
份直接与我签买卖合同，当然他们
指定的银行也拖着，现在反而将损
失算在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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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条大王蛇
被工商解救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记者前天
获悉，工商闵行分局和市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站、闵行公安分局、闵行区
绿化市容局近日开展了野生动物保
护联合执法行动，查获大王蛇近百
条。执法人员已将截获的大王蛇送到
上海动物园收容救护。执法人员呼
吁，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让我们一
起保护野生动物。


